
109年大專生赴美國專業文化才藝華教實習計畫甄選（一號公告）121819 兩頁 

1. 赴美日期：2020年 6月 19日(期末會考後)起至 8月底前或 9月初（各校日期不一，待公告） 

2. 實習工作日：扣除國際、當地往返交通日，需實際工作達 30天（以上） 

3. 實習地點：美國舊金山、洛杉磯地區中文學校（每位學生全程實習待一定點校，確切單位待公布） 

4. 實習內容：各校華語夏令營教學助理 

5. 住宿方式：各中文學校提供之寄宿家庭或學校宿舍 

6. 甄選名額：2-4名 

7. 甄選資格：學業成績總平均 80分(含)以上，通過英語檢定，服務學習已完成。 

8. 收件截止日期：2020年 1月 21日（許多資料準備耗時，請及早著手。英檢成績可趕 2月中補交） 

9. 不清楚如何準備的同學，請洽計畫主持人銘傳大學胡依嘉老師 yeech@mail.mcu.edu.tw  

  

注意事項： 

A. 本案於寒假期間完成甄選先送校審（2月 20），之後方送部審，2020年 5月底通知補助結果。 

B. 計畫主持人正努力幫入選的學生爭取公費補助, 但所有補助項目依教育部年度補助津貼表計算

（依教育部核定金額撥付，獲補助之機票需有學校抬頭與統編）。 

C. 免簽證，學生需自付機票、海外平安保險，及當地私人行程之花費。寄宿 host family期間食宿免。 

D. 即日起請儘速將甄選資料備妥：  

(1) 電子檔寄胡依嘉老師 yeech@mail.mcu.edu.tw 主旨欄 及 檔案名稱 兩處請一律寫成: 你的

姓名+109美西實習甄選資料. 

(2) 中英履歷表內請務必註明英文能力 (成績單掃描檔) 與擅長之文化才藝項目佐證並請依擅長

程度排序（如 1摺紙、2扯鈴、3琵琶等，即表示你最會的是摺紙，依此類推）。 

(3) 歷年成績單、語言檢定考成績單掃瞄檔。 

(4) 繳交中/英文才藝華語教學教案(教案對象為:美國中文學校中小學生為主)。除交評選老師過目

外，檔案也將送美方實習單位備查。 

(5) 確認自己可獨當一面之「語言文化才藝活動表」（包括每週所需道具、時數、一次可教人數、

材料份數、教學步驟/成效等）。請注意實習單位會依入選實習生專屬項目置入其招生文案中。 

(6) 若有宗教因素考量請闢備註欄說明。 

(7) 「個資宣告」注意事項(請見次頁) 

E. 合格學生之條件，亦影響本案通過與否。故甄選將綜合所有評選項目（請同學繳交資料要清楚、

充分，但不需長篇大論）。所有通過本系甄選之學生需以遠距視訊接受實習單位面試。 

F. 甄選資料隨到隨審。資料收到後，通過初步書面審查會通知候選人準備試教影帶等資料。 

G. 實習日至少 30天。實際工作日需以實習學校營隊結束日期為準。由於美國那邊夏令營招生等事宜

還在進行，實際實習日因此未定。不需團進團出。 

H. 本案若通過，將有帶團老師一名隨行照應。美西/美中當地外交領事單位亦將被知會，必要時支援。 

I. 錄取者將於 108-2學期培訓，出發前亦有說明會使之熟悉實習單位活動內容。 

J. 此計畫符合華教系 36小時校外實習畢業門檻。 

觀光發達、交通便利的舊金山與洛杉磯，為美國最繁榮地區，是有志於「對外華語教

學」者最該造訪的「活案例」地帶。實習、觀光、學習，一舉數得。 



本計畫依教育部最新公告辦理，如有停辦或異動之情形，將即時公告。 

108 教育部學海築夢銘傳大學美西成發影片連結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Njao3NwOsdc&feature=youtu.be  
 

109年大專生赴美國專業實習計畫甄選「個資宣告」注意事項 

 

基於個資法，請所有申請海外實習者，於 履歷最後一頁 貼上以下中英文字再寄出系上胡依嘉老師（有

此文字者之文件才會被進一步處理）謝謝。 

 

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，僅限於學海補助計畫申請目的存續期間所需之必要範圍與地區內，供業務相

關人員處理及利用。您將享有個資法第 3 條規定的五項權利，並可至「銘傳大學個人資料保護專區」

(http://pims.mcu.edu.tw)進一步瞭解本校的個資管理政策、法規與個資連絡窗口。 

*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on this form is only used in the range and region required for the purposes of 

holding administrative processing and data analysis for MOE study abroad application; the period of 

keeping the information on file is based upon the activity. You will have rights in accordance with Item 5, 

Article 3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. Please refer to MCU Guidelines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

Protection Management and MCU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t URL 

(http://pims.mcu.edu.tw)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MCU 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olicy, 

regulation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. 

 
 

 


